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越秀院区危险废物处理处置服务项目采购需求
一、服务项目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危险废物处理处置服务，项目概算30万元。
二、服务期限
合同期3年。
三、服务地点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院本部（含中山二路1号及58号）。
四、处理处置种类及数量
	序号
	废物类别
	废物代码
	废物名称
	危险废物
	计划处置量（吨）

	1
	HW49
	900-047-49
	实验室废液（含病理科）
	包括不限于二甲苯、甲醇、甲醛、丙酮、乙腈、多聚甲醛、二氯甲烷、三氯甲烷、四氯化碳、DAB显色液、盐酸、硫酸、冰乙酸、冰醋酸、过氧化氢、氢氧化钠等废液
	45

	2
	HW49
	900-041-49
	活性炭
	废活性炭
	2.4

	3
	HW49
	900-041-49
	废空容器
	实验室废空容器（化学试剂空瓶）
	12

	4
	HW49
	900-999-49
	化学试剂
	实验室废弃化学品（有标签）
	0.5

	5
	HW49
	900-999-49
	化学试剂
	实验室废弃化学品（无标签）
	0.5

	6
	HW49
	900-999-49
	剧毒化学品
	实验室废弃化学品（剧毒化学品）
	0.02

	备注：1.暂定每月回收一次，具体以实际发生为准，按实际产生量及次数结算。
2.序号1、2、3类危化品由医院收集集中暂存。
3.序号4、5、6类危化品按需由供应商组织进各实验室收集打包称重（预计服务期内不超6次），并协助做好台账记录，涉及的耗材由供应商提供，费用请纳入处置费综合考虑。



五、服务内容及要求
1. 合同有效期内，供应商严格执行环保相关法律、法规，守法经营，安全处理处置废物。
2.根据院方提供的废物类别，供应商应清楚本项目的废物的特点和性质、由废物或处理程序所导致或引起的健康、安全和环境危害。
3.供应商负责废物的运输：
①运输的车辆必须车况良好，采取符合安全、环保标准的相关措施，适于运输本合同规定的废物。
②供应商根据院方的生产情况和废物的产生情况，双方议定运输时间，供应商在运输时间内自备运输车辆和装卸人员到院方指定的地点收取废物，保证不积存，不影响院方生产。在院方的废物严重影响生产或其他特殊情况出现时，院方可提前3个工作日通知供应商前来收取废物，供应商应予以积极配合。
③运输车辆的司机与装卸员工，在院方院区内应安全文明作业，遵守院方的安全卫生制度等各项管理制度。
④供应商在运输过程中不得沿途丢弃、遗撒废物。
4.供应商在废物无害化处理过程中，应该符合国家法律规定的环保和消防要求或标准，并接受院方的监督和指导。

五、结算方式
按次结算。我院在收到供应商有效发票审核无误后采用支票或转账等方式支付。


